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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厂房及支付水电费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也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炜先生、宋凌杰先生、魏会兵先生、宋令波先生、岳培

青先生、许海良先生回避了表决，该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全资子

公司宁波富邦精业铝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铝型材公司”）向关联方宁波富

邦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铝材”)租赁厂房及支付水电费，此项关联交易

是铝型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行为。该日常关联交易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

开合理地进行，有利于铝型材公司开展正常、连续、稳定的生产经营。交易对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也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审计委员会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铝型材公司向关联方富邦铝材租赁厂房及支付水电费，此项关联交易是铝型

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行为，交易将以平等互利、公允合理的原则来指导定

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铝型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宁波富邦铝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通和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宋汉心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8 年 08 月 06 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08 月 0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铝板材、铝带材、铝箔材、铝卷材的制造、加工；以及其他按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

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宁波富邦铝

材有限公司总资产 35,968.42 万元，净资产 25,736.48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43,592.89万元，净利润-898.54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富邦铝材为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铝型材公司已与富邦铝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租相关房屋作为

生产车间及办公使用，租赁建筑面积 13,674.72 平方米，月租金为人民币 5万元，

年租金合计 60 万元。水电费按实际使用计算，先由富邦铝材代为支付，铝型材

公司在每月末前向富邦铝材支付。根据铝型材公司过往水电费使用情况，预计每

年向富邦铝材支付水电费不超过 350万元。 

二、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有利于铝型材公司开

展正常、连续、稳定的生产经营，交易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也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九届监事会第十四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

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

面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日 


